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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疫情防控，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物资供应、支持复工复产 

自疫情发生以来，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一直战斗在疫情一线，各行各业也为了此次疫情积

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无论是相关行业提前复连夜赶制相关物资，还是延期复工，都在以不

同形式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国家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4 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6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 年

第 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

的公告》（2020 年第 9 号）。致同对其中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附加税费、进口关税

等相关税款的相关规定进行总结梳理，以便您能系统地了解相关的主要内容和及时地做好相

应的安排。 

主要内容如下： 

1. 支持物资供应 

增值税以及附加税费 

涉税法规 税收优惠支持政策 具体操作 实施日期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

的公告》（2020 年第 8

号）（2）《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

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 年

第 4 号）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

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

抵税额。 

・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

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

产企业适用增值税增量留

抵退税政策的，应当在增

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

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增量留抵税额。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截止日期

视疫情情况另

行公告。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

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物资取得的收入，以及提

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

服务及居民必需生活物资快

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纳税人按规定享受免征增

值税优惠的，可自主进行

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

免税备案手续，但应将相

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在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应当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

明细表》相应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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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涉税法规 税收优惠支持政策 具体操作 实施日期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

的公告》（2020 年第 8

号）（2）《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

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 年

第 4 号）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

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

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

产企业适用一次性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在

优惠政策管理等方面参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

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

（2018 年第 46 号）的规

定执行。 

・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将相关

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

申报表“固定资产一次性

扣除”行次。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截止日期

视疫情情况另

行公告。 

温馨提示： 

 优惠实施期间：目前 4 号、8 号和 9 公告均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疫情尚未结

束，具体截止日期需要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上记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省级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确定； 

 纳税人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通发票。纳

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

的，可以先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执行到期后 1 个

月内完成开具。纳税人已将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按照征税销售额、销售数量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可以选择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已征应予免征的增

值税税款，可以予以退还或者分别抵减纳税人以后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 

 

关税 

涉税法规 税收优惠支持政策 具体操作 实施日期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

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6

号）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对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

防控疫情物资免征关税。 

・免税进口物资，可按照或

比照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7 号，先登记放行，

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 截止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 支持复工复产 

企业所得税 

涉税法规 税收优惠支持政策 具体操作 实施日期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0 年第 8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

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4

号）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

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

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8 年。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

业企业按规定适用延长亏

损结转年限政策的，应当

在 2020 年度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时，通过电子税

务局提交《适用延长亏损

结转年限政策声明》。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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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优惠实施期间：目前 4 号、8 号和 9 公告均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疫情尚未结

束，具体截止日期需要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

类）四大类，具体判断标准按照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 

 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额（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 50%

以上。 

以上 

 

 

 

 

 

 

 

 

 

 

 

 

 

 

 

 

 

 

 

 

 
 
 

 

 

 

 

致同（GT 中国）与 GT 日本共同设立了中国国内面向日系企业的专业服务

部门日本事业部。由日中共同出资,基于当地日系企业的立场提供日式专业

服务。 

 

咨询联系方式: Japan@cn.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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